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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规划设计依据：

    1、大冶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验的1：500地形图。

    2、业主提供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(字第420281202200090号)。

    3、大冶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业务会议纪要[2024]12号。

    4、大冶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业务会议纪要[2025年]5号。

    5、香格·壹号院规划设计文件（冶规设2021-194）。

    6、香格·壹号院（修）规划设计文件（冶规设2024-065）。

二、修编说明：

    1、香格·壹号院规划设计文件（冶规设2021-194）于2021年编制

完成，并已经取得工规证;2024年对该项目1#-6#楼单体进行局部调整，

已通过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。现由业主提出申请，经规划行政主管部

门同意，对原规划2#楼和5#楼进行局部调整。

    2、本次规划仅对2#楼和5#楼进行修编，在没有突破规划条件控制

要求情况下，将养老服务用房由2#楼首层东端调整至5#楼中间位置，原

养老用房位置相应调整为住宅用途，具体调整如下：

    ①.2号楼调整:2号楼1层东端养老服务用房调整为住宅和通道，养

老用房面积减少131.05㎡，通道面积增加35.53㎡（不算建筑面积），

住宅面积增加95.52㎡,该层建筑面积减少35.53㎡,2#楼建筑面积减少

35.53㎡；

    ②.5号楼调整:将5号楼中间一户复式户型一层住宅、天井及北侧过

道和二层住宅调整养老用房，一层养老用房面积增加7.84㎡，住宅面积

减少67.32㎡，二层养老用房增加54.28㎡，住宅面积减少45.10㎡；

    5号楼调整后，一层总建筑面积增加4.52㎡（增加面积为天井变为

养老用房），二层总建筑面积增加9.18㎡（增加面积为复式户型大厅上

部镂空变为养老用房），5号楼总建筑面积增加13.70㎡；

    ③.经核实规划调整后总户数不变，总建筑面积减少21.83㎡,养老

用房面积为126.12㎡满足规划条件控制要求。

三、调整前后各项经济技术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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